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以伊情勢恐致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影響國內物價，請「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加開會議，穩定民生物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7月3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96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8-53）

顏委員就以伊情勢恐致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影響國內物價，請「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加開會議，穩定民生物價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國內物價穩定，惟須注意國際油價波動

(一)本（114）年以來，國內物價漲幅逐月減緩，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已回落至1.55%；累計1至5月平均漲幅為2.04%，低於去（113）年同期的2.24%。根據國內外機構預測，本年CPI年增率介於1.7%至2%之間，低於去年2.18%水準。

(二)惟以伊近期交戰，牽動國際原油市場波動，布蘭特原油現貨價格自本年5月2日每桶61.69美元的年內低點快速回升。隨雙方衝突趨緩、戰事稍歇，油價已由6月19日的80.37美元，跌至6月25日的68.35美元。考量國內物價走勢穩定，加以新臺幣兌美元升值，抑低進口物價，可望抵消部分國際油價上升衝擊，全年CPI漲幅可望在2%以下。

二、「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持續密切關注國內外物價情勢，維持國內物價穩定

(一)以色列及伊朗於本年6月13日爆發戰爭，若雙方衝突擴大，甚至封鎖荷莫茲海峽，恐衝擊全球20%、約每日2,000萬桶的原油消費總量，引發各界關切。本院卓院長已於本年6月19日院會表示，請「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密切關注油價、民生物價，必要時適時採取各項措施，穩定物價及民生資源。

(二)鄭副院長已於6月20日邀集「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相關部會進行研商，責成行政團隊密切關注中東情勢發展與國際原油價格波動，並適時提出各項物價穩定措施。

為維持物價穩定，政府已採取多項穩定措施，如經濟部實施「亞鄰最低價」、「油價平穩措施」之油價雙平穩機制；財政部亦已延長減徵關鍵原物料稅負至本年9月底。

(三)目前以伊衝突情勢雖已緩解，惟面對全球經貿政策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將審慎以對，持續關注國內外物價情勢變化，適時因應，維持國內物價穩定。

（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新疫苗政策應寬列115年度疫苗基金及公務預算經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7月4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97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8-55）

陳委員就新疫苗政策應寬列115年度疫苗基金及公務預算經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預防接種是傳染病防治最直接有效且符合成本效益的策略，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際各國陸續納入新疫苗政策，以提升民眾免疫保護力，有效降低疫苗可預防疾病之發生及衍生之醫療負擔。

二、查本部疫苗基金110至114年預算編列約新臺幣（以下同）34.4至289.9億元，以疫苗採購為主要支出，其次為接種處置費，每年執行與收入相減，面臨短絀問題，目前係以支應於確保及延續現行政策為推動重點，規劃新疫苗政策或調整接種處置費等皆需增加經費挹注始能推行。

三、為提升國人免疫保護力，經依「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就流行病學、疾病負擔及成本效益等評估，建議優先規劃實施之新疫苗政策項目計4項，說明如下：

(一)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轉換為20價（或21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20或PCV21），以1劑取代2劑（PCV13+PPV23）接種，可提升接種完成率，並可節省1劑次之接種處置費，所需經費評估可於原有預算內容納執行。

(二)幼兒輪狀病毒疫苗為WHO建議所有國家將該疫苗納入國家免疫接種計畫，且符合成本效益，若每名幼兒以2劑期程施打，符合成本效益，估算所需經費約3億元。

(三)長者加強型流感疫苗及幼兒肺炎鏈球菌疫苗轉換2項新疫苗政策，考量目前國產疫苗取得許可證進度不一，以及現行幼兒PCV13採購合約尚可使用至116年10月，故該2項疫苗新政策後續將視疫苗研發進展、現有疫苗使用情形及疫苗基金財源情形積極辦理。

四、為115年起實施新疫苗政策所需，本部業依疫苗項目估算所需增加挹注經費，並積極籌措財源，規劃推動相關接種作業，以有效提升國人免疫保護力。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王委員鴻薇，鑑於今年將舉行首次「城鎮韌性防空演習」，並聚焦在公共運輸、生活消費、機關（構）等3種場域演練疏散避難，但依照國內危老建築之韌性，是否能面對實戰時之避難、耐震狀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2025）年7月15日至18日將舉行首次「城鎮韌性防空演習」城鎮韌性演習為將演練民眾實際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區域，每個縣市將各選擇3個鄉鎮市區作為重點驗證區域，並聚焦在公共運輸、生活消費、機關（構）等3種場域演練疏散避難，包含捷運、台鐵、高鐵、銀行、商場，並設置「防空避難標誌牌」辨認避難處所。配合相關措施，內政部宣布，自今年7月1日起，建築物所附設的防空避難設施將正式納入公共安全檢查與申報制度，作為強化國內防災與國安應變能力的重要措施。

二、但根據內政部統計，國內屋齡30年以上老屋數量，從103年第2季的355.5萬戶，至112年第2季的483.8萬戶，累計增加約128萬戶。其中台北市，老屋比例即占全市房屋72.32%；新北市老屋數量最多，30年以上老屋近83萬棟，平均屋齡也逾30年。

三、但依照目前國內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數量及韌性狀況，是否真的能應對實務上之狀況？國防部與內政部是否共同評估研擬目前都市建築於戰爭時之韌性狀況？兩部會應積極研擬更具韌性且具備實戰功能的民間避難體系，以保障全民生命安全。

（二）本院王委員鴻薇，有關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為考量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移民及空中勤務單位人員工作性質特殊，受到完整醫療照護維持健康身心狀態。然卻獨缺移民署不具警察官身分而實際執行勤務之現職及退休人員，可能造成該人員無法受到妥善照顧，影響其健康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112年6月9日院臺法字第1121025611號函核定，該政策為前總統蔡英文於107年6月15日出席內政部警政署「107年警察節慶祝大會」之指示。考量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移民及空中勤務人員因健康因素無法負荷繁重勤務而申請提前退休，為彰顯政府照顧退休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移民、空中勤務人員及因公死亡人員遺眷，爰比照現職人員給予醫療照顧，對其生活則能多一分保障。

二、然該政策適用對象為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移民及空中勤務機關（學校）編制內具警察官身分現職及退休人員及警察、消防、海巡及空中勤務機關（學校）編制內不具警察官身分而實際執行勤務之現職及退休人員（含現有退休人員），獨獨缺漏移民署不具警察官身分而實際執行勤務之人員。

三、內政部移民署現今已不再招考「警職」，而是招考「移民行政人員」。但移民行政人員在執行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之司法警察（官）。執行相關業務卻被排除，可能造成移民行政人員負擔特殊工作，卻未得到應有保障，影響其健康權益，行政院應研議納入渠等人員，以完善政府照顧特殊工作性質人員的美意。

（三）本院顏委員寬恒，鑒於總統賴清德日前進行「團結國家十講」系列中的第四講，要求國內航空業者，提供軍人「優先登機」及「自動升等」的禮遇，然，軍人於休假日返家探親較出國旅遊更為常態，且經常以高鐵作為交通疏運，爰此，期高鐵公司應研擬軍人優待票種機制，讓更多軍人實際受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台灣高鐵公司官方網站並未有針對軍人身分之優惠措施或公告，許多軍人在短短的休假日離營後趕往車站搭車返家，實屬不易。日前總統提出軍人優先登機待遇，而後又拋出免費升等商務艙的方案，然，此方案涉及航空公司之營運利益，同時也遭到質疑若是商務艙的空位有限，升等難道還得看軍階等實務運作上的問題。

二、相較於搭飛機出國旅遊，利用假日返家探親應更為重要，高鐵亦為國人常使用之運輸工具。經查，目前高鐵公司官方網站，軍人若要使用高鐵購票特定優惠，僅有輸入高鐵公司企業會員的方式才可享有平日指定車次82折優待，且整個國防部也僅有「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及「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兩個單位才可使用此優惠，又，此指定優待車次使用時間點，幾乎無法適用於大部分軍人休假結束返營時間。

三、爰此，交通部及國防部應與高鐵公司共同研議針對軍人搭乘高鐵之優待方案，方能彰顯政府持續對國軍的照顧。



